
电子专票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其法律效力、基本用途、基本使用规定等与增值

税纸质专用发票（以下简称“纸质专票”）相同。与纸质专票相比，电子专票具有

以下几方面优点：

一是发票样式更简洁。电子专票进一步简化发票票面样式，采用电子签名代替原

发票专用章，将“货物或应税劳务、服务名称”栏次名称简化为“项目名称”，取消

了原“销售方:（章）”栏次，使电子专票的开具更加简便。

二是领用方式更快捷。纳税人可以选择办税服务厅、电子税务局等渠道领用电子

专票。通过网上申领方式领用电子专票，纳税人可以实现“即领即用”。

三是远程交付更便利。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邮箱、二维码等方式交付电子专票，

与纸质专票现场交付、邮寄交付等方式相比，发票交付的速度更快。

四是财务管理更高效。电子专票属于电子会计凭证，纳税人可以便捷获取数字化

的票面明细信息，并据此提升财务管理水平。同时，纳税人可以通过全国增值税

发票查验平台下载增值税电子发票版式文件阅读器，查阅电子专票并验证电子签

名有效性，降低接收假发票的风险。

五是存储保管更经济。电子专票采用信息化存储方式，与纸质专票相比，无需专

门场所存放，也可以大幅降低后续人工管理的成本。此外，纳税人还可以从税务

部门提供的免费渠道重新下载电子专票，防范发票丢失和损毁风险。

六是社会效益更显著。电子专票交付快捷，有利于交易双方加快结算速度，缩短

回款周期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。同时，电子专票的推出，还有利于推动企业财务

核算电子化的进一步普及，进而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。


